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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提升本系「專題討論」課程實施效果，「專題討論」課程可依各組需求改

採分班上課方式。 

二、本系「專題討論」課程，分班的班級數目由課程委員會訂定。 

三、每學期課程，原則上每週安排課程，其中包含學者專家演講，亦得由任課老

師、同組老師或碩博研究生擇優擔任專題討論講員，並由任課老師擔任碩

博研究生的評論。 

四、找人代簽被查獲者，一律以不及格處置。 

五、專題討論分班任課老師每一學年最多以開授 1 班  (2 鐘點時數)為原則。 

六、博三、博四研究生之專題討論課程，每學期至少參加學者專家演講 4 次。 

七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之，修正時亦同。 

 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
